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仙政办〔2014〕94号

仙游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

加强“三公”经费审计监督的实施意见的通知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管委会，鲤城街道办事处，县直有关单位：

经县政府同意，现将《关于加强“三公”经费审计监督的实施意见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                 仙游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
       2014年10月9日        
关于加强“三公”经费审计监督的实施意见

为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省、市实施意见，有效控制“三公”经费支出，遏止公款铺张浪费现象，节约使用财政资金，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，现就加强“三公”经费审计监督提出以下实施意见：

一、充分认识加强“三公”经费审计监督的重要意义

加强“三公”经费审计监督，有利于维护财政经济秩序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建立廉洁节俭政府。各单位要把“三公”经费管理纳入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，积极配合审计机关开展“三公”经费审计监督工作，不得阻碍、干涉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依法独立行使对“三公”经费的审计监督权，不得拒绝或者拖延提供有关资料，不得提供不真实、不完整的资料。监察机关要及时查处拒绝、阻碍、干涉“三公”经费审计的单位和个人。

二、全面推进“三公”经费审计

要将“三公”经费作为重点审查对象，并采取“四个结合”，力促审计取得实质性效果，推动全县“三公”经费支出有效控制和规范化管理，从而降低行政成本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

一是与预算执行情况审计相结合。将“三公”经费审计列入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审计项目计划。在预算执行情况审计中，重点关注“三公”经费及会议费的支出情况。通过对本级预算单位多年支出比较和单位与单位间支出比较，检查其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支出的总量、结构、分配标准、资金来源和预算管理等情况，找出预算安排上的不平衡和实际支出上的差异性，分析预算分配的公平合理性，检查经费支出预算是否明确细化等情况。要从“三公”经费预算管理情况以及其支出的规范性、经济性、效果性方面着手审查，分析“三公”经费预算管理中存在的问题。

二是与财政财务收支审计相结合。对单位财政财务收支进行全面检查，准确统计“三公”经费收支的实际数，同时对“三公”经费支出的真实性、合规性、合法性进行审查，对其类别、规模、结构、标准及经济性、效率性、效果性进行评价。重点关注预算外各种收入和“小金库”情况，重点检查将“三公”经费支出放在会议费、培训费等费用及下属或关联单位费用中核算，不计入“三公”经费科目统计核算的“隐形”消费情况。

三是与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相结合。要将中央关于作风建设“八项规定”和省、市、县相关规定执行情况纳入经济责任审计内容，具体从被审计领导干部个人资产、职务消费、家属子女从业和个人遵纪守法等方面，重点检查领导干部任期内“三公”经费支出的数量、性质、规模及年度变化等情况，并对其进行合规合理合法性评价，其结果作为衡量领导干部履职情况的重要指标，作为领导干部落实“八项规定”的重要考察内容。

四是与固定资产投资审计相结合。将“三公”经费作为固定资产投资审计监督内容，对“三公”经费的关注延伸到固定资产投资审计中，将“三公”经费审计与投资审计同步推进。重点检查是否存在投资项目资金挪用作“三公”经费支出，是否存在借建设名义挪用专项投资资金违规购置车辆和用于出国（境）考察等问题。

三、明确“三公”经费审计监督工作重点

审查是否存在“改头换面”将“三公”经费列入“办公费”、“会议费”、“维修费”等其它科目，是否存在将“三公”经费支出摊派转移到下属单位、有关企业或者服务对象等问题。 

审计经费支出是否超出相关标准、定额，如公务车辆购置是否严格执行规定的排量和车价标准，是否为公务车辆增加高档配置和豪华内饰；公务车辆维修、保险、加油等是否严格执行定额标准、定点管理和单车核算；因公出国（境）是否严格按规定的人员名单、人次、天数、经费标准、出访路线执行；公务接待是否按规定的接待标准执行。

在揭示“三公”经费问题的同时，找出在体制、机制和管理上存在的不足，并分析存在问题的原因，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，堵塞“三公”经费支出的漏洞。
对“三公”经费支出中存在的违规违纪问题，要在审计机关职权范围内坚决处理，并建议有关部门对有关责任人给予行政、纪律处分；对不属于审计机关处理处罚职权范围的，要及时移送有关部门处理处罚；在经济责任审计中，要将“三公”经费审计结果作为评价领导干部的重要依据。 


 抄送：县委、县人大常委会、县政协办公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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